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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  

第 /2004 號法律（草案）  
 

軍事設施的保護  

 

立法會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

一條（一）項，制定本法律。  

 

第一章  

一般規定  

 

第一條  

標的  

 

本法律旨在保護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

（以下稱“澳門駐軍”）的軍事設施，以便確保澳

門駐軍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

法》的規定，履行職責。  

 

第二條  

職權  

 

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

保安系統的實體與澳門駐軍共同保護澳門特別行

政區內的軍事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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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

軍事設施及軍事禁區  

 

第一節  

軍事設施  

 

第三條  

概念  

 

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，供澳門駐軍作軍事用途

的建築、場地及設備均視為軍事設施，尤其下列者： 

（一） 樓房、倉庫、彈藥庫及訓練場；  

（二） 通信、輸電、供水及供應燃料等軍

用網絡；  

（三） 坑道、專用道路及配套橋樑；  

（四） 用作進行訓練、操練或其他軍事活

動所設置的非固定設施；  

（五） 電子設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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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  

在軍事設施方面的禁止  

 

一、禁止在軍事設施作出下列行為，但經澳門

駐軍最高指揮官或其授權的軍官批准者除外：  

（一） 進入、打開和封閉；  

（二） 銷毀偽裝；  

（三） 對軍事設施進行攝影、描繪、錄音、

錄像，或進行測量及製圖工作；  

（四） 阻塞路徑；  

（五） 使用設施儲存非軍用物料或進行任

何非軍事活動；  

（六） 干擾軍用電子設備及通訊網絡。  

 

二、使用因作出上款（三）項所指行為而取得

的資料，須經澳門駐軍最高指揮官或其授權的軍官

審查並同意。  

 

第二節  

軍事禁區  

 

第五條  

概念  

 

一、為保護某些軍事設施，鑑於該等設施的性

質、功能及安全要求，可界定某些區域為軍事禁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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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軍事禁區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澳門駐

軍共同劃定，並由行政法規設置。  

 

第六條  

在軍事禁區方面的禁止  

 

一、禁止在軍事禁區作出下列行為，但經澳門

駐軍最高指揮官或其授權的軍官批准者除外：  

（一） 任何人或車輛進入軍事禁區，但屬

澳門駐軍人員及車輛除外；  

（二） 對軍事禁區進行攝影、描繪、錄音、

錄像，或進行測量及製圖工作；  

（三） 阻塞路徑；  

（四） 建造和設置非軍事設施；  

（五） 進行任何非軍事活動。  

 

二、使用因作出上款（二）項所指行為而取得

的資料，須經澳門駐軍最高指揮官或其授權的軍官

審查並同意。  

 

第三節  

安全及保護措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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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 

標誌及界限  

 

軍事禁區及非設於軍事禁區內的軍事設施，以

行政長官批示核准格式的指示牌標示；根據有關地

點的具體條件，得以設圍牆、圍欄或界標劃定有關

區域的界限。  

 

第八條  

安全保護範圍  

 

一、在與軍事設施或軍事禁區鄰接的區域內，

按該等設施、禁區的性質或地理位置，得以行政法

規設置安全保護範圍。  

 

二、安全保護範圍的目的為保障軍事設施、軍

事禁區以及與其鄰接區域的人和財產的安全。  

 

三、未經澳門駐軍最高指揮官或其授權的軍官

預先表示贊同意見前，禁止在安全保護範圍內長期

或暫時存放爆炸品或危險物品。 

 

四、設置安全保護範圍的行政法規可因應有關

設施或區域的特殊情況，禁止或限制進行可影響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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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設施或軍事禁區的安全，又或可影響澳門駐軍執

行任務的其他工作或活動。  

 

第九條  

強制措施  

 

一、澳門駐軍人員可採取必要措施，阻止違反

第四條及第六條規定的行為。  

 

二、如遇違反第四條及第六條規定的行為，負

責執行有關職務的澳門駐軍人員可採取以下強制

措施予以遏止：  

（一）  驅逐闖入軍事設施 或軍事禁 區的

人；  

（二）  扣押用於實施有關違法行為的用具

及其他物件；  

（三）  如情節嚴重，扣留違法者，並即時

將之移送治安警察局處理；  

（四）  清除危害軍事設施安全及正常運作

的障礙物。  

 

三、按上款（二）項的規定扣押的用具及物件，

應送交根據本法律第十四條的規定有職權提起有

關程序的實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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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條  

火器的使用  

 

一、澳門駐軍人員僅以保護軍事設施及軍事禁

區的安全為由，以及在絕對必要時，方可使用火器

作為與有關情節相適應的最後強制措施或正當防

衛措施，但因進行訓練所需者，不在此限；上述情

節主要包括：  

（一） 對付針對澳門駐軍或其人員的迫在

眉睫或正在實行的侵犯或試圖侵

犯；  

（二）  為停止或阻止針對軍事設施的正在

實行或迫在眉睫的侵害；  

（三）  在緊急情況下，作為警報或請求救

援的方法，但以不能採用其他方法

達到相同目的為限。  

 

二、如可能對第三人構成危險，則禁止使用火

器；但因上款規定的情況而引致須緊急避險者，不

在此限。  

 

第十一條  

警告  

 

一、如情況容許，使用火器前，應發出使對方

可清楚明白的警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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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述警告可藉向空中射擊作出，只要認為

無人將被擊中，且以其他方式作出警告不能或未能

使對方清楚和立刻明白即可。  

 

第十二條  

使用火器後的處理  

 

一、就使用火器一事，須立即知會澳門特別行

政區政府，即使並無造成任何損害亦然。  

 

二、如根據本法律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的規定使

用火器造成有人受傷，澳門駐軍人員必須儘快對傷

者施救或採取救援措施。  

 

第三章  

不法行為  

 

第一節  

行政上的違法行為  

 

第十三條  

行政上的違法行為  

 

一、如違反第四條、第六條及第八條第三款的

規定，即構成行政上的違法行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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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實施本法律所指行政上的違法行為，科

澳門幣 5,000 元至 50,000 元罰款。  

 

三、本法律所定的行政上的違法行為與罰款及

其他行政上的違法行為，分別得以行政法規修訂或

訂定。  

 

第十四條  

職權  

 

對本法律所指行政上違法行為的實施而進行程

序，以及科相關罰款，屬發現或獲悉有關違法行為

的保安部隊或部門的職權。  

 

第二節  

犯罪  

 

第十五條  

等同  

 

澳門駐軍人員執行第九條規定的強制措施時，  

為適用《刑法典》第三百一十一條及第三百一十二

條的規定的效力，執行職務的澳門駐軍人員等同於

公務員。  

 

 



 

 10 

 

第十六條  

加重毀損罪  

 

一、使軍事設施全部或部分毀滅，又或使之損

壞或失去效用，即使屬暫時性者，行為人處二年至

十年徒刑。  

 

二、對人施以暴力，以人的生命或身體完整性

有迫在眉睫的危險相威脅，又或使之不能抗拒，而

作出上款所�述的事實者，行為人處三年至十五年

徒刑；如因該事實引致他人死亡，則處十年至二十

年徒刑。  

 

第四章  

最後規定  

 

第十七條  

生效  

 

本法律自公佈翌月首日起生效。  

 

二零零四年  月  日通過。  

 

立法會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曹其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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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四年  月  日簽署。  

命令公佈。  

 

行政長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何厚鏵  


